
2008年第 99號法律公告

《2008年商船 (防止及控制污染) (排放污染廢物費用)
(修訂)規例》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憑藉《商船 (防止及控制污染)條例》
(第 413章)第 3(2A)條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第 29A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8年 7月 1日起實施。

2. 修訂附表 2

《商船 (防止及控制污染) (排放污染廢物費用)規例》(第 413章，附屬法例 I)附表
2現予修訂——

(a) 在第 1項中——

(i) 廢除 “550”而代以 “675”;

(ii) 廢除 “1,890”而代以 “2,540”;

(b) 在第 2項中——

(i) 廢除 “605”而代以 “840”;

(ii) 廢除 “6,860”而代以 “9,230”;

(iii) 廢除 “960”而代以 “1,32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

2008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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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為從可在海域航行的船舶排放污染廢物而使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所提供的接收設
施，須向海事處處長繳付費用。本規例調高該等費用，即——

(a) 以下的收集費——

(i) 各類污染廢物 (油類淤渣除外) (第 2(a)(i)條)；及

(ii) 油類淤渣 (第 2(a)(ii)條)；及

(b) 以下種類的污染廢物處置費——

(i) 液體油類廢物或任何其他含油類的混合物 (第 2(b)(i)條)；

(ii) 油類淤渣 (第 2(b)(ii)條)；及

(iii) 有毒液體物質或任何其他含任何有毒液體物質殘餘的混合物 (第
2(b)(iii)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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